[image: image1.jpg]


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

普陀区教育学院（组室）印章

管理使用规定

为进一步加强普陀区教育学院印章的规范使用和管理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印章保管

教育学院印章（含电子公章）由院务办公室保管，由院务办公室主任负责，印章须存放在安全可靠的地方。

二、印章使用

（一）教育学院印章的使用

1．公文用印。以教育学院名义下发或上报的公文用印须经学院分管领导签字同意（其中涉及到人、财、物等重要公文须经主要领导签字同意）。

用印前请经办人将公文的首页复印交分管领导签字同意，该复印件在用印时交院务办公室存档保存，同时做好用印登记。

2．个人需要学院出具相关证明（如：收入证明、在职证明等）请到学院人事干部（方红军）处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科室印章的使用

组室（部门）印章须指定专人保管，用印须经组室（部门）负责人核查，做好用印登记。

（三）用印档案保存

每年年终，学院档案保管员将汇总用印有关凭证并存档，以备查询。

三、印章的刻制和缴销

教育学院、组室（部门）印章由院务办公室统一办理刻制和缴销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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